
2026年 1月 29日 星期四 农历乙巳年腊月十一 今日四版 北京日报客户端 融汇副中心客户端

●通讯地址：通州区新华东街256号 ●邮编：101100 ●新闻热线：69527280 ●Email:tzbs@263.net ●本报国内统一刊号：CN11-0314 ●第1099号 ●代投代号1-3024 责编 张钊齐 设计 鲍丽萍

北京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胜利闭幕
通过本次会议常委会工作报告决议、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决议和政治决议

尹力祝贺大会圆满成功 魏小东主持 殷勇李秀领游钧出席
本报讯（记者 范俊生 武红利）昨天上午，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
程，胜利闭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代表中共
北京市委祝贺大会圆满成功。

市政协主席魏小东主持会议。
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领，

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游钧出席闭幕会。
市政协副主席崔述强、张家明、卢彦、王红、刘忠范、燕瑛、

王金南、郭延红，党组成员韩子荣，秘书长刘占兴在主席台前
排就座。

会议听取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第十四届委
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
告》，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第十四届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政协十
四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政治决议》。

魏小东表示，这次会议期间，各界委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中共二十大和二
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十三届七次、八次全会决策
部署，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强烈的责任担当，认真讨论审议各
项报告和文件，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取得丰硕成
果。会议聚焦“十五五”、共话新蓝图、汇聚正能量，是一次发
扬民主、凝心聚力、团结奋进的大会，彰显了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的生机与活力。
魏小东表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全年工作

意义重大。我们要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坚
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
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大政方针和市委决策
部署，团结引领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坚定拥护“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十五五”规划实施议政建
言，围绕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增强创新
动能、深化改革开放、加强超大城市治理、做好民生保障、统筹
发展和安全等领域的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强化分析论
证，以高质量建言助推首都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人民政协为
人民，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民生改善作为
履职的重要着力点，密切联系界别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反映
群众愿望，真切感知人民群众急难愁盼，推动实际问题解决，
协助党委政府增进民生福祉。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
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深入开展富有政协特色的团结联谊
活动，多做宣传政策、引导预期、提振信心工作，广泛汇聚助推
首都现代化建设的正能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北京新篇章
而努力奋斗。

中共北京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领导陈健、李成林、
夏林茂、靳伟、孙军民、赵磊、于英杰、谈绪祥、马骏、齐静、庞丽娟、
侯君舒、于军、司马红、穆鹏、孙硕、秦运彪、文献、唐文弘、隋振江，
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领导寇昉、朱雅频，致公党北
京市委主委闫傲霜，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建中，市政府秘书
长曾劲，台盟北京市委主委陈子云出席闭幕会。

制定保障更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法”

自诞生之初，《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就与其他立法与众
不同。

这份“不一般”，来自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特殊地位，它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
大计、国家大事。党中央、国务院曾有多次针对性地作出决
策部署，为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和有
力保障。

自2016年启动建设，十年来，城市副中心以重大项目为
牵引，快速拉开城市框架、筑牢发展根基，累计固定资产投资
超9600亿元，连续5年保持千亿元以上规模，呈现“一年一个
节点，每年都有新变化”的生机勃发良好态势。

进入新的十年，城市副中心正在从政府主导的规划建设
阶段，迈入市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面对更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既有体制机制的局限性日益凸显：

城市副中心推动创新政策措施和试点示范项目先行先
试，取得的成效如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城市副中心申请承接市级赋权行使行政管理职责，推动
“副中心的事副中心办”，如何更好地发挥城市副中心体制机
制优势，加强审批与监管衔接？如何更好地发挥城市副中心
管委会与通州区合署办公的协同效应，提升行使赋权的质量
和效能？

一些制约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紧迫问题和建设没
有“城市病”的现代化城区问题，如何进行思想观念的突破和
体制机制的创新？

……
十年蝶变，更上层楼。制定一部能够保障城市副中心更

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法”呼之欲出。
“随着城市副中心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日臻完善，制定

一部具有强制力和规范性的综合性法规条件趋于成熟。”城
市副中心党工委常务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通州区委
书记李俊杰表示，这有助于将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大政方针通
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充分发挥法的刚性约束作用，确保每
一项顶层设计都能够得到坚定不移、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保证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方向与国家战略目标高度一致，为城
市副中心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法治基础。

这份“不一般”，还来自市级层面的高位推动。市委、市
人大常委会、市政府主要领导高位统筹、把脉定向，多次专题
研究重大问题，逐字逐句修改把关，为《条例》顺利起草锚定

“定盘星”、筑牢“压舱石”。
2025年3月，《条例》立法工作启动，三位分管市领导担

任立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把握立法方向和思路，确定了其
立法宗旨、特色等重大问题。

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城建环保办、市司法局、城市副
中心管委会、市城市副中心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有关市
级部门、通州区等38个部门组成市级立法工作领导小组，先
后组织召开立法座谈会、研讨会、协调会、通稿会80余场，广

泛征求立法成员单位、各基层立法联系点以及专家学者的意
见建议，使条例的每一条款都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
共识之上，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首都立法工作中的一次生
动诠释和重大实践。

明确副中心的事副中心高效办

《条例（草案）》从总则、管理体制、规划建设、产业布局，
到绿色发展、智慧城市、公共服务、协同发展，9章65条内容
将城市副中心的规划、经验、预期与政策一并上升为法律规
范，组成了较为完整的综合性法规体系。

这样一部涉及城市副中心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法
律，背后牵扯的内容是全方位的、系统性的。面对繁杂的资
料，起草工作组抽丝剥茧，首先致力于回答一个基本的核心
问题：城市副中心的管理体制是什么？如何与市级部门、通
州区及京津冀三地协同联动？

“与北京市其他立法相比，北京城市副中心立法的特点
与创新，主要体现在其作为重大国家战略法治保障的地方立
法、规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法规。”《条例》起草专家组
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说。

“《条例（草案）》的体例和篇章结构，体现了综合性立法
的特点，同时也体现了副中心的阶段性特征，体现了现代化
城市建设管理的应有之义。”韩大元介绍，《条例（草案）》创新
解决并细化明确了诸多深层次的基本问题，通过破解体制机
制的束缚，扫清制约城市副中心发展的底层问题。

例如，北京市近年来分三批赋予城市副中心相关市级权
限，推动“副中心的事副中心办”，累计赋予城市副中心市级
职权308项。《条例（草案）》不仅对赋权进行了确认，还提出了
有针对性的创新制度设计。近期，市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了
第四批赋权，《条例》的制定实施将促进市级赋权更好发挥作
用，推动副中心的事副中心高效办。

为了更好体现《条例》的综合性立法特点，从立法伊始到
市人大常委会一审、二审阶段，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办牵
头组织市人大常委会其他七个工作机构共同参与起草工作，
两轮协调吸收各专业领域立法意见，既确保了各方面内容的
专业性，也强化了相关制度的精准协同。

二审后，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结合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
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关于制定“十五五”规划的建议，增加“智
慧城市”一章内容，进一步优化完善各章内容，使《条例》综合
性立法特点和城市副中心特色更加凸显。

创制以人民为中心的良法

“《条例》制定的过程，还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次
生动实践。”李俊杰说，“创制一部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增进民
生福祉和社会和谐的‘良法’，这正是城市副中心立法的核心
价值。”

起草过程中，起草工作组以问题为导向，特别成立了问
题梳理组，梳理出副中心在过去的管理实践中遇到的55个具

体问题，主要集中在与百姓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规划和自然
资源以及城乡管理领域。

为了准确详实地获取这些问题意见，起草工作组除与市
级部门、通州区各部门充分协调沟通外，还会同通州区人大
常委会以基层立法联系点为依托，积极拓宽群众参与立法的
渠道，鼓励群众多为立法提建议。《条例（草案）》三次面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让更多人能够在立法中说得上话。

例如，2025年7月7日，通州区人大在潞城镇举办的代表
问政问需会上，潞城镇东刘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玉
国提出“建议增加集体土地管理和激活”的相关内容，后经研
究商讨细化，最终呈现在《条例（草案）》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中；

在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期间，《条例（草案）》公
开征求意见稿共收到42名群众（社会组织）94条意见建议。其
中北三县群众关于优化交通体系与通勤服务保障的意见，后
经研究商讨细化，最终呈现在《条例（草案）》第六十一条中；

推动副中心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是很多市民群众的心
声，《条例（草案）》不仅将发展置于突出位置，在总则中强调
高质量发展，还把具体要求落实到各章节，特别设置了“产业
布局”“绿色发展”“智慧城市”“协同发展”等章，明确了具体
支持政策；

今年市两会前的代表分团审议过程中，有代表建议在人口
因素考量方面应突出结构变化，还有的代表建议在第二十七条
增加交通方面等内容。经过研究，这些建议最终都被采纳……

《条例（草案）》将群众关心的生态环境问题、交通出行问
题、教育医疗养老问题、人才发展问题、营商环境问题等等，
都考虑在立法中进行了相应的制度设计，让大家对一个更有
活力、更加宜居、更加令人向往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充满期待。

时间考验彰显城市副中心速度

本次城市副中心立法还面临极其紧张的时间考验。
2024年4月，在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牵头指导下，城市副中
心党工委管委会会同通州区利用8个月的时间开展了立法调
研论证，深入论证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和75个重点调研论
证事项，提出立法目标、思路和主要框架设计，形成立法调研
论证报告。

进入2025年，时间更为紧张。一年内，起草工作组就要
完成立项论证、起草、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市委市政府研
究决策和市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等立法程序，这对起草组织
工作的严密性、连贯性、协调性、系统性提出了很高要求。

城市副中心管委会法制处一级主任科员崔啸至今仍对
《条例》起草初期的攻坚阶段记忆深刻。2025年3月，《北京
城市副中心条例》立法工作启动后，起草工作组立即开展立
法起草集中攻坚。

“攻坚期持续了大约2个月时间，基本是在通州会议中心
大干 3 天，然后各自回到工作岗位工作 2 天，回来再继续大
干，压根儿想不起来周末或者节假日。每天的工作也非常充
实，从早餐后一直忙到夜里2、3点钟。半夜12点开会讨论条
例内容也都是常事。”崔啸说。（下转2版）

法治护航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

《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立法记
本报记者 孙云柯

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立足过往十年发展成效，站在下一个十年新的历史起点，属于北京城市副中心自己的地方性法规——《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呼之欲

出。该《条例（草案）》已提交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表决。
《条例（草案）》共9章65条，对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管理、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作出制度设计，通过立法的形式将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大政方针固定下

来，总结固化城市副中心过去十年建设发展的成熟经验，又着眼未来为长远创新发展预留空间，为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建设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立法时间轴

2024年
4月开展 8 个月

的立法调研论证

2025年
2月

北京城市副
中心条例列入市
人大常委会 2025
年立法工作计划

2025年
3月

启 动 城 市
副中心条例立
法工作

2025年
3月至6月

集 中 攻 坚
体例设置、基础
法 条 、问 题 梳
理、立法特色等
重点任务，基本
稳定了《条例》
的结构与逻辑

2025年
6月14至
7月13日

《北 京 城
市副中心条例
（草案公开征
求意见稿）》面
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

2025年
7月17日

市 政 府 常
务会审议通过

《北京城市副中
心条例（草案）》

2025年
7月24至
25日

市 十 六
届 人 大 常 委
会 第 十 八 次
会议一审

2025年
7月25到
8月25日

《北京城市
副中心条例（草
案）》面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

2025年
9月24至
26日

市 十 六
届 人 大 常 委
会 第 十 九 次
会议二审

2025年
9月26至
10月26日

《北京城市
副中心条例（草
案 二 次 审 议
稿）》面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

2025年
11月26至

28日

市 十 六
届 人 大 常 委
会 第 二 十 次
会议三审

市 十 六 届
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次会议决
定将《北京城市
副中心条例（草
案）》提请市十
六届人大四次
会议审议

2025年
11月28日

2025年
12月19日

市委常委
会会议听取《北
京城市副中心
条 例》立 法 工
作情况汇报

2025年
12月25日

市 人 大 常
委会组织会前法
规（草案）研读

市十六届
人大四次会议
审 议 并 交 付
表决

2026年
1月29日

昨天上午，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图为大会主席台。记者 贾同军/摄


